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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记者也找了几名
刚离职或更换工作的求职者，
了解其离职原因。其中有两人
表示自己与前东家多多少少有
些不愉快，经济上也有些“算不
明白”，但是离职后，两人都选择

“算了”。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与
单位的矛盾冲突并不剧烈，另一
方面是自己实在没有时间和精力
去打官司，工作中也没有保留相
关证据，“正常工作的人，谁会想
到在工作中保留这些东西？”

对此，宋胜利则表示，若确
实有争议，还是应当拿起法律
武器维护自身权益，“证据有什
么就准备什么，如果确实没有，
此类案件中，一般也是由公司
承担举证责任。”举例来说，公
司需要举证自己解除合同的依
据是什么，如果是旷工，用人单
位则需要提供考勤记录；如果
员工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
也要提供相关证明等。

（晚报记者 甄泽 晓城）

合同想解除就解除合同想解除就解除？？还有还有““奇葩奇葩””理由理由————

劳动争议话题为何频上热搜劳动争议话题为何频上热搜？？
最近一段时间，劳动争议纠

纷频上热搜。先是某快递公司
客服因客户“骂娘”，回怼后被辞
退，最终法院判决公司违法解除
合同赔偿30万元；接着某科技
公司清明加班的聊天记录刷遍
网络，虽然公安部门最终调查显
示图片为合成，但“年轻人为何
不愿加班”的话题也引起了广泛
讨论；仅仅隔了一天，一女子因
拒绝单位查看手机被无偿辞退
再上热搜。

单位可以随意开除员工
吗？还有哪些“奇葩”的开除理
由？员工又该如何维护自身权
益呢？记者采访了法律界人士。

孟某是创新领域领军人才，担任某
化学公司研发部负责人兼副总经理。后
来，该化学公司告知孟某将其调岗至工
艺流程岗，改任产品经理，其他待遇不
变。孟某提出异议，认为自己的技术专
长为研发，不能胜任工艺流程岗的产品
经理职位，因此拒绝调岗。下个月，公司
就以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孟某在劳动仲裁后诉至法院，主张违

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法院审理后
认为，孟某是某领域的专业人才，一直从
事基础研发，公司将其从基础研发岗调整
至工艺流程岗，但工艺流程岗的职责是对
接研发基础成果与终端客户的产品需求，
不符合孟某的专业范围和研究领域。在
劳动者拒绝的情况下，公司仍执意调岗，
违反了劳动合同的约定，也不具有合理
性，属于违法解除，应当支付赔偿金。

开除理由“一箩筐”：

无锡某商旅服务公司是滨湖区的一
家企业，公司人数不多，李女士在该公司
从事文员工作。去年6月份，公司的法定
代表人安排员工李女士去滁州出差送材
料。不过李女士考虑到当时的疫情问
题，担心去外省回锡后需要隔离，家中又
有孩子需要照顾，于是拒绝了这个安
排。而就在李女士拒绝的当天，公司就

向李女士发了一份通知，上面写着“不服
从公司领导安排，经由公司决定，予以辞
退，先要求职员交出办公室钥匙”。

仅仅因为拒绝公司安排便被辞退，
李女士自然心有不忿，于是向法院起诉，
认为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违法。最
终法院支持了李女士的诉求，判决公司
需支付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

2021年7月，王先生入职锡山区一
家公司，双方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约定合
同的到期时间为2024年。2022年5月
期间，王先生认为公司给他的客户信息
是经过筛选完的无用信息，因此拒绝通
过这些信息去联系拜访客户。不久，王
先生就收到了公司发来的解除劳动合同
告知函，要解除与王先生的劳动合同。

从王先生与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的微
信聊天记录显示：去年5月份，公司要求
王先生每天上报拜访客户的情况说明，
王先生则表示自己没去拜访客户，因此
无法填写每日报送的信息，并且称他已
经和领导沟通过了，不要公司提供的客
户信息。此外，王先生还表示，筛选完给
他的是垃圾信息，如果公司给的是有用

信息，还觉得他的业绩不行的话可以将
其开除。

仅仅一天后，王先生就接到了公司
的《解除劳动合同工会告知函》，因王先生
与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以来，从未完成公司
每月业绩考核指标，拒绝完成每日拜访客
户工作和每日汇报工作，拒绝履行岗位劳
动义务，并且主动要求公司开除自己，公司
决定与其解除劳动合同。王先生认为自己
的权益受到侵害，于是将公司告上了法院，
要求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合同的赔偿金、加
班工资、报销款等。庭审中该公司称，公司
是依据员工手册中“未具正当理由对公司
指派之任务，拒绝执行者”的情形与王先生
解除合同。上周，在锡山法院的调解下，
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锡山法院民一庭法官邓方
媛介绍，在解除劳动合同时，用
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应当依据
本单位的规章制度，而规章制度
的订立需要经过民主程序，并以
员工培训、员工手册等形式告知
后来入职的员工：“在用人单位
制定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
章制度时，劳动者有权向用人单
位提出意见与建议；其次规章制
度经民主程序制定后，作为劳动
者应当自觉遵守。用人单位每
一项制度的推行、实施都有赖于
劳动者的共同努力，单位发展得
好，劳动者的权益才能得到最大
化保障。”

其次，在规章制度制定后，

员工出现违反劳动纪律的情况
后，用人单位应当事先将理由通
知工会，尚未建立工会的，可以
通知用人单位所在街道、社区的
工会。简而言之，单位有规章制
度，员工知悉，员工违反劳动纪
律，单位通知工会，这四步是用
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必要条
件，缺少任何一步都属于违法解
除合同。

当然，劳动者同样负有遵守
劳动纪律的义务，如果规章制度
对相关情形没有规定，如职场性
骚扰、职场暴力等，但违反了《劳
动法》相关规定的，劳动者并不
能免于处罚，用人单位享有解除
劳动合同的权利。

“解除合同是件严肃的事
情。”滨湖法院法官助理宋胜利
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劳资双方
不应当是对立的关系，用人单位
的规章制度也不是对劳动者的
管理规定，而是对双方的约束。
而在实际中，很多用人单位特别
是小型企业便是对这方面不重
视，最终导致了与员工的纠纷。
以滨湖法院为例，2022年劳动
争议案件大约有600起，今年一
季度已逾200起，呈上升趋势，
其中很多都是用人单位用工不
规范导致：“如有的案件中，公司
规定员工迟到一小时便算旷工、
无理由要求员工加班等。”另一

方面，劳动者法律意识也在增
强，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出现矛
盾纠纷后，采用法律手段维护自
己的权益，这也是劳动争议案件
增多的原因之一。

此外，有社会学人士向记者
表示，劳动争议会成为热议话
题，既有经济复苏的大环境因
素，也有当代年轻人心态变化的
原因：“现在的年轻人并不是反
对加班，而是反对无理由、无条
件的加班，而且他们更加追求生
活品质，这就要求用人单位改变
过去管理式的用人方式，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应当是平等的、协商
式的关系。”

1.员工拒绝出差，当天就被辞退

2.拒绝拜访客户，就开除？

3.随意调岗，拒绝就算旷工？

释疑：解除合同“四步骤”缺一不可

分析：劳动话题热议成因多样

延伸：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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